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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科 技 学 院 文 件  
 

湘科院校发„2018‟58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积累及
转换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科技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积累及转换管理办法》经2018

年 7 月 13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湖南科技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9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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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积累及转换 

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

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15‟36 号）和《教育部

关于做好“本科教学工程”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

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函„2012‟5 号）精神，鼓励学生利用所学

专业知识创新创业，根据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科技学院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

学生。 

第二章 学分认定 

第三条 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竞赛、社会实践等活动以及发表

论文，获得专利授权等与专业学习、学业要求相关的经历、成果，

可以折算成学分，计入相关的学业成绩，替代相应的课程学习。 

第四条  创新创业竞赛包括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等经

过学校认定的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及由国家级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

主办的大学生学科竞赛、大学生“挑战杯”竞赛等。 

第五条  学分认定标准： 

（一）在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者学分认定：获国

家级竞赛中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可分别获得 4、3、2 学分；获省级

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可分别获得 3、2、1 学分；获市级竞赛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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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等奖，可获得 1 学分；获校级竞赛一等奖可获得 0.5学分。 

（二）参加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大学生研

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验项目）并结题通过的项目组负责人可获得

2 学分，排名前五的参与人每人可获得 1 学分；参加湖南科技学

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（大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新性实

验项目）并结题通过的项目组负责人可获得 1学分，排名前五的

参与人每人可获得 0.5学分；参加校级科技创新节项目获得校级

立项并结题通过的项目组负责人可获得 1 学分，排名前五的参与

人每人可获得 0.5 学分。 

（三）取得国家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可获得 3学分，排名第

二至五的发明人每人可获得 1学分；取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第一

发明人可获得 1学分，排名第二至五的发明人每人可获得 0.5学

分；取得国家外观设计专利第一发明人可获得 1学分。 

（四）以湖南科技学院为署名单位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

刊物上发表在读专业相关论文，可获得 1 学分，排名第二至第三

的作者每人可获得 0.5学分；国家级刊物上发表在读专业相关论

文可获得 2学分，排名第二至第三的作者每人可获得 1学分；在

中文核心以上刊物上发表在读专业相关论文第一作者可获得 3

学分，第二至第三的作者每人可获得 1学分。 

（五）参加各种外文资料、书籍等编译并以湖南科技学院为

署名单位公开发表或出版的，或者以湖南科技学院为署名单位公

开发表或出版的专著、长篇小说、文学作品集、音像制品和美术

作品集等，可获得 3 学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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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获得国家行业特有职业的高级、中级、初级资格资格

证书可分别获得 2、1、0.5 学分； 

（七）在学校登记注册并参加一个学期创新创业实践的学生

可获得 0.5学分；经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

评估保留学籍休学创业的学生，可获得 2 学分； 

（八）经评审，获得校内创业孵化基地入驻的项目负责人或

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立项项目的负责人可获得 1 学分； 

（九）不在上述范围内的其他创造、创新、创业学习与艺体

类学生实践成果，经大学生创新创业评审专家组审核认定后，可

参照上述标准获得相应学分。 

第三章 学分转换及转换流程 

第六条  创新创业累积学分只能转换为创新创业选修课、学

校（全校性）任选课和专业任选课学分。 

第七条  学分转换工作定于每年 5 月开展。 

第八条  申请学分转换的学生必须提交学分转换申请和相

关证明交教学学院汇总进行初审认定；后由各学院将结果交教务

处实践管理科汇总并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评审专家组进行最终审

核，审核结果交教务处考试中心和学籍管理科备案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9月 7日印发   


